                     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      
      你（                    ）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向本行政机关提出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的申请。本机关于     年    月    日依法受理，经审查，符合法定条件、标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七条，本行政机关准予你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行政许可。
本行政机关将于作出本决定之日起    内向你颁发、送达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件。



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机关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注：本决定收一式两份，申请人、决定机关各存一份。



        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编号：
      
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，本机关收到你申请（                 ）所提交的下列（补正）材料：









经审查，你（单位）申请的该行政许可事项属于本机关职权范围，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根据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十一条的规定，现予受理。
特此通知。
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监督电话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行政机关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注：本通知书一式两份，申请人、受理机关各存一份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现场检查笔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教检字（       ）第     号
	检查地点
	

	检查时间
	年   月   日   时   分至   日   时   分

	被检查对象
	
	法定代表人
	

	地  址
	
	电   话
	

	事  由
	

	检查人
	
	记录人
	

	检查情况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当事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注：本页不够，可另附面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   页（共   页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审批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教立字（     ）第    号
案件来源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电话：           邮编：            
	案情简价
	

	承办人员
拟办意见

	
依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建议立案查处。

承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日

	部门负责人
审核意见
	1.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案。
2. 由         、            同志具体承办。  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

	机关负责人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责令停止办学通知书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    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》，经查，你处未经有关部门审批，擅自招生办学，属无证违法办学，现责令即日起停止非法办学活动，并在十天内全部退还所收学费，妥善解决遗留问题。否则，将按照民办学校管理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[bookmark: _GoBack]    (行政机关印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举办人签字：
举办人电话：
办学地址：

